
 1

急件 

 

 

 

 

沪财会〔2013〕5 号 

 

 

关于转发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事业单位会计制度〉的通知》

和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新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

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〉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，各区县财政局，市财政监督局： 

新修订的《事业单位会计制度》（以下简称《会计制度》）已

于 2012 年 12 月正式发布，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施行。现

将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事业单位会计制度〉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2〕

22 号）和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新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

题的处理规定〉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3〕2 号，以下简称《新旧会

计制度衔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以下要求一并按照执行。 

一、高度重视，充分领会发布《会计制度》的重要意义 

修订发布《会计制度》，是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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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中发〔2011〕5 号）精神的

重要措施，是适应财政改革和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改革的重要抓手，

是加强事业单位内部管理的有力举措，有利于促进事业单位提高

公益服务水平，有利于全面提高事业单位会计信息质量，有利于

加强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。各单位要从促进事业单位改革和发

展、加快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高度，充分认识修订发布《会计制

度》的重要意义。 

二、精心组织，确保《会计制度》和《新旧会计制度衔接》

实施到位 

各单位应加强组织领导，统筹规划，制定周密详尽、切实可

行的实施工作方案，落实相关工作责任，积极指导、督促所属事

业单位执行好《会计制度》和《新旧会计制度衔接》。 

一是各单位要全面动员，将 2013 年事业单位全面执行《会计

制度》的相关要求传达到所有事业单位，确保 2013 年所有事业单

位按时规范执行《会计制度》和《新旧会计制度衔接》。 

二是各单位要在摸清所属事业单位情况的基础上，制定《会

计制度》贯彻实施方案，明确时间节点、实施对象和实施要求，

确保相关工作落实到位。 

三、深入宣传培训，为实施《会计制度》和《新旧会计制度

衔接》夯实基础 

《会计制度》新旧变化大，实施时间紧、任务重。各单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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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因地制宜、注重实效的原则，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和渠道，通

过各种平台和媒体，宣传培训《会计制度》和《新旧会计制度衔

接》。 

一是充分利用网络、报纸、财务会计培训咨询基地、宣传栏、

印刷品、宣传条幅等各种宣传手段，加强集中宣传，周知事业单

位按规定执行《会计制度》和《新旧会计制度衔接》。 

二是加大对所属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会计人员的普及型培训。

对事业单位负责人，要重点宣传讲解事业单位贯彻执行国家统一

会计制度的法律要求、《会计制度》对事业单位加强内部管理和增

强发展活力等方面的有利影响，切实增强事业单位负责人依法管

理会计工作的自觉性。对事业单位会计人员，要重点宣传培训《会

计制度》修订的背景、原则、意义、重大变化和新旧衔接，指导

事业单位规范执行，平稳过渡。 

四、强化服务指导，全面提升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和管理水平 

各单位要以事业单位实施《会计制度》为契机，充分发挥财

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，加大服务力度，督促引导事业单

位全面提升会计核算和管理水平。 

一是加强对事业单位会计工作的业务指导，指导事业单位根

据《会计制度》扎实做好会计科目新旧转换、会计信息系统升级

改造等工作，不断提高核算和管理水平。 

二是各单位要加强联系与信息沟通，在认真跟踪掌握事业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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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执行《会计制度》情况和问题的同时，积极向市财政局会计处

反馈意见与建议，特别是涉及到的重大会计政策问题，要及时与

市财政局会计处联系。 

 

 

 

 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
二Ｏ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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